
河北省环境保护厅

冀环土函〔2018〕1411 号

关于印发《全省开展农村工业固体废物等

集中整治情况排查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市（含定州、辛集市）环保局，河北雄安新区生态环境局：

根据省委、省政府关于全省农村垃圾集中清理电视电话会议

部署，省环保厅随即制定、印发了《关于开展农村固体废物集中

整治的紧急通知》（ 冀环办发〔2018〕80 号）。但从各地排查反馈
情况看，有些市、县对本辖区农村环境中非法倾倒和历史堆存的

工业固体废弃物等排查工作不全面、不彻底,环保执法监管不到

位、工作组织协调不到位、清理整治成效不到位，前一阶段的排

查督导监管工作仍有盲区和死角。

为落实省委、省政府领导最新指示要求，进一步加大农村工

业固体废弃物等排查、整治力度，协助基层解决实际困难问题，

彻底消除环境污染隐患，省环保厅制定了《全省开展农村工业固

体废物等集中整治情况排查工作方案》，决定自即日起，在全省再

行开展农村工业固体废物等集中排查整治“回头看”和大检查行

动。请各市环保局结合本地实际认真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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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市组织排查整治情况，以县（市、区）为单位，做好台帐

管理，建立专项档案，交由市环保局汇总、备存。各市工作组织、

落实、成效总体情况，2018 年 10 月 5 日前，以文字形式向省环

保厅报告。

联 系 人：郝凤兰

联系电话：0311-87908505

电子邮箱：hbstrc@163.com

附件：1.全省开展农村工业固体废物等集中整治情况排查工

作方案

2. 市辖区内工业固体废物等堆存点位清理整顿

情况汇总表

河北省环境保护厅

2018 年 9 月 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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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全省开展农村工业固体废物等集中整治情况

排查工作方案

为认真贯彻全省农村垃圾集中清理电视电话会议精神，根据

省委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《河北省农村垃圾集中清理工

作实施方案》（冀办传〔2018〕63 号）部署，以及近日省委、省政

府领导批示要求开展此项工作“回头看”和大检查的重要指示，

决定自即日起至 9月 30 日，在全省再行开展农村工业固体废物等

集中排查整治行动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按照“严密排查、严格整治、严厉打击、严肃追究”的要求，

以非法倾倒和历史堆存的农村工业固体废弃物、农药包装废弃物、

医疗垃圾、工厂（产业园区）垃圾和自然保护区内垃圾为排查整

治对象（以下简称“五类废物”），全面摸清上述各类固体废物非

法倾倒、堆存情况，督促当地政府限期完成安全处置工作，尽快

消除环境污染隐患。同时，严肃查处涉事企业（单位）环境违法

责任和当地政府、及相关部门监管失职责任；并以此为契机，督

促市县政府按照常态化工作要求，全面加强固体废物环境监督管

理，加快构建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置长效机制。

二、基本原则

（一）细排查、精掌控。对本行政区域内一些重点和敏感区

域，如城郊结合部、重要交通干线、自然保护区、工业或产业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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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等非法倾倒和历史堆存的“五类废物”，重新进行全面排查和“回

头看”，切实做到全覆盖、细排查、速整治、无遗漏。

（二）谁污染、谁治理。国家《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

规定：产生固体废物的单位和个人，应当采取措施，防止或者减

少固体废物对环境的污染。对排查发现的“五类废物”，要会同相

关部门尽快查明来源、挂帐督办、限期清理、处罚到位；无法查

明来源的，由当地政府负责妥善处置；已发现污染问题的，由当

地政府组织开展环境损害评估工作。

（三）严把关、重成效。对上述排查发现的“五类废物”，要

逐一做好台帐管理记录，并严格按照环保相关规定、标准，督促

相关责任单位（人员）实施清理、整治。现场清理和处置去向不

符合要求的，及时提醒、通报和指导，防控产生新的污染。同时，

加强对涉事企业（单位）的后督查，严格监控再行发生擅自转移、

倾倒、丢弃、遗撒等违法行为。

三、重点任务

（一）加强历史堆存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监督管理。各地环保

部门对排查出的“五类废物”倾倒点，根据废物类型和环境风险

程度，做好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，确保不能发生二次污染。对于

排查发现堆存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工业下脚料、工业企业污泥等，

要指导督导责任企业（单位）或当地政府转运到合法合规的贮存

场所或处理单位进行集中处置；对排查发现的工业危险废物、农

药包装废弃物、医疗废物等，要尽快转交给有相应资质的危废处

置单位进行安全处置；对自然保护区（湿地）堆存的垃圾，要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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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林业、国土等主管部门组织完成清理工作；对于目前由于技术

原因不能妥善处置的固体废物，要指导清运到指定场所进行暂存，

并采取相应管控措施，防止对堆存点的地下水和土壤造成污染。

（二）完善工业固体废物排污申报登记制度。各地环保部门

要加快组织排查、督查，尽快摸清辖区内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所

有企业名单，并对工业企业固体废物（包括工业企业污水处理站

及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污泥）的产生处理情况进行全面摸底，调

查清楚固体废物产生种类、数量、流向、贮存、处置等情况，核

查厂内贮存固体废物是否符合相关环保规定、标准，同时核查其

固废处置、利用去向的合法性和环境可行性，并核查其是否存在

长期堆存和非法转移倾倒问题，要指导督导工业固体废物进入合

法、安全的处置渠道，加快健全完善工业固体废物申报登记制度。

（三）加强危险废物产生和处置利用全过程管控。各地要以

危险废物污染防治为重点，加强对涉危企业产废、贮存、转运、

利用、处置的全过程监管。要按照省环保厅、省卫计委、省公安

厅等相关工作部署，严厉打击各类危险废物特别是涉酸企业、皮

革企业、医疗废物等非法转移和倾倒行为。对非法收运、转移、

倾倒、处置危险废物的企业、中间商、承运人、接收人等，要依

法严惩。同时，要发挥固体废物动态信息管理平台的辅助监管作

用，加快推进重点涉危企业环保智能监控体系建设，畅通环保举

报热线、信访渠道，实施举报查实重奖制度等。通过严格监管和

社会监督，形成强力震慑，有效防范危险废物非法转移倾倒引发

的突发环境事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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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开展农村垃圾治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

略的基础性工作，是保护农村生态环境的紧迫任务。各市环保局

要加强组织领导，加强技术指导，加强执法督导，突出本辖区突

出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，做到全面排查、全域清理、彻底整治。

要指导督导当地政府和产废企业因地制宜、多措并举，采取焚烧

发电、回收利用、降解利用、资源化利用等综合措施，合理利用、

安全处置固体废物、危险废物，避免造成二次污染。各市要明确

时间节点，挂图作战，挂帐督办，确保 9月 30 日前，完成辖区排

查、整治任务。

（二）建立长效机制。各市环保局要加快建立工业企业常态

化执法监管长效机制，指导督促辖区固体废物、危险废物产生、

收集、运输、利用、处置单位落实主体责任。要依托环境信访举

报、污染源企业台帐、固体废物动态信息管理平台等现有基础，

督促县、乡（镇）政府落实属地管理责任，会同相关部门落实监

督管理责任。要加强环保执法巡查检查制度，严格督导、检查、

问责，压实政府、部门和企业责任，堵塞非法转移、倾倒、处置

漏洞。对监督管理失责、非法转移问题突出、查处问题整治不力

的县（市、区），依法依规实施移交问责。

（三）加大宣传力度。各市环保局要充分利用电视、广播、

报纸及互联网等各类媒体，及时公开工作进展情况，包括工作方

案、重点企业名单、排查发现的非法堆存场所、整改责任单位和

整治进度、整治结果等，大力宣传排查整治工作取得的成效，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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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全社会高度关注、广泛支持环保的良好氛围。

（四）严格责任追究。环境监察专员办公室将对各地“五类

废物”排查整治工作推进情况进行督察检查，对发现工作组织不

力、问题集中、整治进度慢、成效差，或者应查未查、隐瞒不报

的，将启动问责程序，严肃追究责任。



附件 2

市辖区内工业固体废物等堆存点位清理整顿情况汇总表

序号 县（区）

工业堆存点位数量（个） 堆存数量（吨）

堆存点占

地面积

（m
2
）

完成清

理点位

数量

（个）

完成清

理垃圾

数量

（吨）

备注
点位

总数

农村

工业

固体

废弃

物

农药

包装

废弃

物

工厂

（园

区）垃

圾

医

疗

垃

圾

自然

保护

区内

垃圾

堆存

总量

农村

工业

固体

废弃

物

农药

包装

废弃

物

工厂

（园

区）垃

圾

医疗

垃圾

自然

保护

区内

垃圾

合计

注：1.本表由市环保局以县为单位组织填写。9月 30 日前，交市局汇总存档。市局汇总后，10 月 5 日前，连同文字报告，将本辖区排查汇总结果，

按表

格模式，反馈省厅。

2.如存在因技术原因暂时不能妥善处置的固体废物，请在“备注”一栏写明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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